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 下半年博士/硕士生论文答辩工作安排 

 (论文答辩时间为 11 月 25 日前) 

事      项 经办人 完成时间 备注 

申请预答辩前，请各位研究生登陆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网址： 

http://gms.sysu.edu.cn，以下简称平台）检查课程学习情况：修完培养方案

规定课程、修满学分（中期考核）、完成论文。 

研究生本人 9 月 30 日前 

 

进行毕业和学位答辩登记，加入工作群（qq：488128035） 研究生本人 9 月 30 日前 
 

完成博士、硕士论文预答辩工作。并提交《博士论文审查表》到学院办公

室 
由学院组织 10 月 15 日前 

具体的预答辩安排稍后公布 



1、 完成预答辩的申请人在新平台上填写符合申请学位要求的科研成果，

并填写《学术成果评价表》。如未发表论文，则选择“暂无发表论文申

请答辩”。 

2、 申请人填写答辩申请，提交后下载答辩申请表格及打印（A4 双面打印，

粘贴照片，导师审核签字）。申请人联系导师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

平台上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和答辩申请进行审核。 

3、 提交《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博士学位论文审查表》、

《学术成果评价表》，提交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清单一份，提交所发表论

文首页或稿件录用通知的原件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4、 个人信息核对。在平台上完成电子版学位证书照片的上传及姓名、出

生日期及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核对工作。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

服务平台的“毕业时”照片，须与学信网学历照片、学位网学位照片完

全一致。为确保学历、学位照片的准确性，请务必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即：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学历图像校对”>

确认学历照片已上传并进行校对，随后下载此照片（点开下载原图）。

随后登录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学位管理>下载答辩申请

书>上传学位照片，将学信网下载的照片上传。 

研究生本人 10 月 15 日前 

答辩申请表封面单独打印，其他页

面必须 A4 双面打印。 

 

未参加统一采集的学生，可通过公

众号“毕业生图像采集”及其网站

（https://www.epaizhao.com.cn/）拍

照并上传至学信网，然后下载照

片，自己上传到研究生教育服务管

理平台，完成后将大一寸蓝底纸质

照片提交到化学材料综合楼 C236

办公室。 

 

学院党委、 研究生专委会对申请毕业和学位答辩的资格审查 

学院党委、 研 

究专委会 
10 月 20 日前 

资格审查不通过者不能进行答辩， 

须在平台提交延长学习时间申请 



1、 提交论文电子版，完成重合度检测。由研究生导师提交正式版的学位

论文到指定的邮箱：420795208@qq.com，同时，学生本人把论文上传

至平台上，原文要求使用 PDF 格式，论文的扉页、中英文摘要、正文

以及附录部分均不得出现申请人和导师的姓名，发表论文情况仅录入

期刊名称、发表年份、作者排名情况，致谢部分暂不收录。论文的命

名格式统一为：学号+学生姓名。 

2、 按检测结果进行相关处理，检测通过者进入论文送审环节。 

3、论文送审。由研究生本人将学位论文的“论文创新点”及论文基本信

息 等 相 关 内 容 填 入 《 论 文 自 评 表 》 并 提 交 到 指 定 的 邮 箱 ：

420795208@qq.com，自评表的命名格式统一为：学号+学生姓名。（详见

送审材料提交说明） 

4、送审版的学位论文请按照《中山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格式的

要求》来撰写，由研究生本人在平台上传，导师审核，由学院送审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10 月 20 日前 

 

1.查重稿论文导师应发送至学位答

辩材料专用邮箱 

420795208@qq.com 

2.论文先进行重合度检测， 通过后

即送审。 

3.论文查重检测结果超过 5%（含

5%） 不予送审。 

4.硕士送审专家数 2 位、 博士送审

专家数 3 位。 

注： 学院根据学生论文的进展情

况分批开展论文查重和送审， 先

完成的先送， 后完成的后送！ 

答辩前审核： 

1、 待所有论文评阅书收回后，按照评阅意见修改论文，并提交导师审查，

导师确认修改后再组织答辩。论文评阅书未收齐之前不得举行答辩会， 

否则答辩结果无效 

2、 申请人提交如下材料： 

1）贴好照片、师生已签字的《答辩申请书》，含成绩单。 

2）学术成果。学术成果必须为已发表、已授权或已接收，打印全文。 

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本人 、 

答辩秘书 

答辩前一周 

答辩前一周 

1.博士生答辩委员会候选人应为博

士生导师或其他具有正高职称的

专家；主席应由学术地位较高的答

辩委员担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

员会主席应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资格，校外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原则

上在本领域高水平专家中聘请；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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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文评阅书。 

4）《学位论文修改对照表（答辩用）》（导师需签字） 

5）《博士/硕士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博士生答辩委成员由 5-7

人组成，其中校外专家 2-3 人，最多不超过 3 人；硕士生答辩委成员由

3-5 人组成，其中院外专家 1-2 人。 

 



6.《学位论文答辩表》 

7.论文评阅书 

8.学位论文修改对照表（答辩） 

答辩表单面打印（不填评阅人信

息），评审表 2 页（双面打印，限

于一张纸），硕士的 1 页（单面）。 

提交答辩后的有关材料，包括： 

1. 答辩申请书（附成绩单） 

2. 论文扉页 1 份 

3. 中英文摘要 1 份（与定稿论文一致） 

4. 论文评阅书（硕士 2 份、 博士 3 份） ； 

5.《学位论文答辩表》 

6. 答辩会议记录 

7.《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8. 《学位评审表》 （双面打印， 仅博士需同时提交纸质和电子版） 

9．论文表决票 

10. 学位论文修改对照表（答辩） 

11. 学位论文修改对照表（专委会） 

12. 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后的 1 本论文 

答辩秘书 

 

11 月 27 日前！ 

（ 务 必 在 这 时

间 之 前 提 交 答

辩 后 的 所 有 材

料，逾期者将不

再 受 理 本 次 学

位申请） 

论文扉页要有答辩委员的签名； 

原创性声明、知识产权声明要有论

文作者的签名；学位论文使用授权

声明要有论文作者和导师的签名。 

学院党委审核、 研究生专委会审议 
学院党委、 研 

究专委会 
11 月 30 日前  

第二次查重： 根据送审意见、答辩委员的意见及研究生专委会的意见进行 研究生本人 12 月 12 日前 由 导 师 发 定 稿 论 文 至 邮 箱 ：



修改， 由导师同意定稿后进行第二次查重。 420795208@qq.com 

1. 提交学位论文定稿电子版和纸质版（硕士 2 本、 博士 3 本） 

2. 提交《论文基本信息表》、《电子版与印刷版学位论文一致性承诺书》

电子版材料至指定的邮箱，用于提交到图书馆 

研究生导师、

研究生本人 
12 月 15 日前 

1.“导师姓名” 以学位申请人平台

中的学籍记录为准。 

2.电子版由研究生本人上传平台、 

研究生导师审核确认。 

3.纸质版提交至学院办公室 C236

室。 

    

 

填表说明： 

1．所有表格用黑色钢笔填写（请不要用圆珠笔、纯蓝色笔填写），或者直接从网上下载表格，双面打印，不得粘贴，凡是粘贴的一律不收。 

2．“专业名称”、“导师姓名”按学籍记录为准。专业名称必须填写正确，导师姓名不得随意增加。 

3．学位类型填写：科学学位，专业学位硕士生请填：专业学位。 

4．学位论文请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制作。论文要求双面印制并在学位论文封面的编号处打印上学位申请人的学号。 

5．表格下载地址：研究生院——学位工作——表格下载 

6．因各种原因未能按期提交论文者，必须于 11 月 15 日前在平台上申请延长学习时间，办理推迟答辩手续，逾期不办理者，研究生院将不再受

理。 

7.校务系统今年下半年关网的时间为 10 月 30 日，请务必在这之前上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网址：http://gms.sysu.edu.cn）完成各项

操作，逾期者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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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凡参加答辩的同学必须在研究生校务系统上上传“学位照片”，未上传照片的将不能下载“答辩申请书”，还未采集照片的同学必须尽快去

新华社照片采集中心采集。 

论文评阅注意事项：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山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必须全体评阅人认为论文达到了相应的学位水平要求、可以参加答辩者，申请人可以进

行论文答辩。评阅人中有一人明确认为论文未达到相应的学位水平要求的，该论文不能进行答辩。按照学校的要求，我院的博士/硕士生毕业

论文统一采取网上“双盲审”送审模式，不再打印纸质的送审论文。 

答辩注意事项： 

1．请答辩委员会注意在作出建议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决议时，必须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不含三分之二）同意，方为通过。凡是答辩会

作出修改论文重新答辩的，三个月后方能再次举行答辩会。 

2. 论文答辩记录是论文答辩过程的反映，应在答辩现场记录，内容应是整个答辩过程的如实记载，包括委员们的提问及申请人的回答内容，不

能过于简单，也不能事后加工整理。若纸张不够，可补充附页。 

3．根据学校学位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对于发表文章未能达到要求的研究生，其学位申请不能提交学位评议组审议。 

 


